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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规民约的作用研究

——以宿迁典型乡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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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乡规民约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域性与自治性、模糊性与非正式性、传承性与发

展性的特点，深入了解其特点并加以利用，对于提高村民道德修养、调解村民纠纷、建设美丽宜居的新农村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乡规民约仍然存在规则传递受阻、奖惩措施不明、制定程序欠妥、约束范围过窄等突

出问题。如何破解当前发展困境，关乎乡村能否振兴，关乎“两个百年目标”能否达成，关乎能否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本文选取宿迁典型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探讨当前乡规民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破解之道，对于挖

掘乡规民约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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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兴则国家兴。2022年中

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是自2004年来连

续第十九年聚焦“三农”问题。由此可见，全党上下对

于“三农”问题的关注。乡村振兴是实现“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能够有效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乡规民

约作为村民广泛表达自身诉求的有效渠道，加快完善乡

规民约体系，促进乡规民约落地落实，对于推进乡风文

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规民约的特点

乡规民约是结合当地特点，由村民共同制定的符合

村民意志的“软法”，具有地域性和自治性、模糊性和

非正式性、传承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挖掘乡规民约的特

点，对于完善和利用乡规民约，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规民约具有地域性和自治性

“村约发源于村内，作用于村民，体现了村民的共

同意志，是村级民主治理的重要载体”（1）。以宿迁市

湖滨新区晓店街道为例，峰山居委会门前展示了居民共

同参与制定的乡规民约，包含爱国护法、邻里和谐、红

白喜事等诸多方面。地域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

相同，“禁止乱设摊点，维护交通秩序”这是根据峰山

居委会的交通位置和出行困境制定的乡规民约，能够根

据当地特点，帮助村民解决他们最关心最实际的问题。

因此，乡规民约具有地域性。另外，这16条乡规民约也

是村民共同商议提出的。据当地群众反映，自从有了16

条乡规民约后，无论是居民的精神面貌还是当地的生活

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形成了乡村治理新道路。因

此，乡规民约具有自治性。

（二）乡规民约具有模糊性和非正式性

乡规民约是地方制定的，并不具有一定的法律效

力，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模糊的规则。乡规民约的制定

大多依靠对一些问题的判处结果的看法和理解，并不参

照明确的法律法规，只是村民的主观判断。因此，乡规

民约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乡规民约的非正式体现在制定

主体和法律效力两个方面。“国家法律法规是由政府制

定实施的，而乡规民约是由乡间文人抑或是乡贤等带头

研究制定需要本地区村民共同遵守的一些行为规范”
（2）所以，制定程序、内容结构等方面必然缺乏一定的

严密性、科学性。另外，乡规民约只是乡村自行制定的

规章条例，并不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也不具有法律强

制力，所以说乡规民约具有非正式性。

（三）乡规民约具有传承性和发展性

乡规民约是继承了部分当地优良传统，并结合时代

特点，进行补充和完善，最后以明文规定下来的村民行

为规范。乡规民约会随着时间、政策改革和地方变革发

生变化，但大体框架和内容不会改变。因此，乡规民

约具有传承性和发展性。以宿迁徐莫村为例，他们都村

规民约中提到的“病弱残要照顾”“相互帮如兄弟”等

内容，恰好体现了团结友爱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再以

《宿迁市泗洪县四河乡雪二新村乡规民约》为例，它

继承了《宿迁文明20条》和《人情新风“宿9条”》的

宿迁优良精神，在《宿迁文明20条》《人情新风“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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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基础上，针对雪二新村当地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制定了更加适合雪二新村发展的

乡规民约。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规民约面临的困境

乡规民约对于培育文明乡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乡规民约发展仍存在宣传受阻、奖惩不明、程序

欠妥、约束范围过窄等问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以发

挥其最大效力，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一）宣传方式不当，规则传递受阻

宣传部门是管理者的“喉舌”，宣传部门的宣传方

式不恰当，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规则传递不畅。目

前，乡规民约的传播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乡规民约

的宣传方式老套、陈旧，仍然采用横幅、展板、喇叭、

广播等传统的方式进行宣传，规则只是挂在墙上，写在

纸上，新媒体等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并未得到具体应

用，从而导致宣传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宣传规则时偏

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导致规则被人们认为道德说教和反

复灌输。理论灌输式的宣传推广不能得到群众接受、认

可，村民做不到内化于心，就难以按照规则行动。“填

鸭式”、“机械式”的宣传方式甚至可能引起群众的消

极情绪，导致出现心理抗拒现象。

（二）奖惩措施不明，约束效果下降

无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奖惩是进取的动力。经走

访部分乡村发现，乡规民约仍然存在奖惩措施不明，甚

至未制定奖惩措施的情况。乡规民约奖惩措施不明则会

导致约束效果下降。一方面，当先进得不到奖励、落后

得不到鞭策，原先积极遵守规则的人就会消极懈怠，原

先违反规则的人则会更加有恃无恐，久而久之乡规民约

的落实只会愈加困难。另一方面，乡规民约的奖惩措施

不明就难以保证规则实施的公平性，许多村民则可能抱

着侥幸心态去做一些违反乡规民约的事情，村民的整体

利益也就难以得到保障。何种情况获得何种嘉奖，何种

情况又应获得何种惩罚都应当有明文规定，这样才能有

效防止基层组织在执行过程出现徇私舞弊、对人不对事

的现象。

（三）民意征集不足，制定程序欠妥

乡规民约制定的程序应当是公平公正，规范合理

的。目前，乡规民约在制定过程中仍存在不征求村民意

见，由领导班子擅作决议。以宿迁市沭阳县赵口村为

例，村庄在拟定乡规民约时，仅仅组织了村组干部、政

治觉悟高且参政意识强的居民代表、老党员、老教师这

类“知识分子”，并以他们拟定的思路制定了乡规民

约，而未广泛征集一些知识水平暂时落后但确有需求的

群众的想法，也并未充分了解到在外求学或务工群众的

想法。因此，乡规民约民意征集不足。“村规民约要有

旺盛的生命力，首先是要能真正体现村民共识”（3），

乡规民约在制定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由当

地的村委会或村党支部开会讨论制定的乡规民约，是片

面的、主观的、专断的，不能反映群众最需要最关心最

现实的问题，难以凝聚村民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共识，在

执行过程中也不免受到群众质疑。

（四）涉及范围过窄，效力难以发挥

乡规民约顾名思义是乡村的规定和公约。换而言

之，但凡乡村中的事物，乡规民约都可有所涉及。乡规

民约的约束范围是宽泛的，小到个人修养、道德规范，

大到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触及

的一些相规民约的约束范围都是相对狭窄的。以宿迁市

典型村庄为例，宿迁市双河里社区、宿迁市泗洪县四河

乡二雪新村的乡规民约都涉及了红白喜事、尊老爱幼、

邻里矛盾的内容，却未有“增加土地流转”“学习生产

养殖技术”“盘活农村闲置资产”等涉及农村经济发展

与社会生产途径的内容。乡规民约不应当是仅仅提升村

民个人修养的制度，更应当是帮助村民发家致富。若把

民约狭义的定义为乡村道德约束，乡规民约的价值便难

以得到充分发挥。乡村领导干部村委会和党支部需要密

切关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规范，

帮助村民解决当下的实际困难。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规民约的实现路径

乡规民约仍存在传递受阻、奖惩不明、程序不规范

等问题。究其所以，需要继续拓展传播途径，不断推进

乡规民约的完善与修订，从而减少实施阻力，推动乡规

民约有效落实。

（一）创新宣传方式，确保规则传递

成立相关宣传组织对民约内容进行有效宣传，是解

决宣传受阻问题的重要途径。“规制教化的前提是村民

普遍知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认同。”（4）成立

专门的宣传组织，制定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案，可以让宣

传工作更好的发挥效果，防止出现村民不知晓规则的尴

尬局面。其次，宣传工作应是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的。

宣传要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防止出现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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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功利主义。好的宣传形式，例如舞台剧、顺口溜、

戏剧、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让乡规民约更

加深入人心。但宣传内容的质量也要有保证。倘若主次

不分，过于注重宣传形式，忽略形式本身所需承载的内

容，则会导致群众无法领会宣传内容，难以达到宣传应

有的效果。最后，加强对宣传形式上的创新，让宣传形

式与时俱进。横幅、展板、喇叭、广播等传统的方式在

予以保留的同时要利用现代传媒，如抖音、小红书、快

手等传媒方式，将乡规民约以故事的形式或者段子等各

种形式拍成视频演绎出来，更好地发挥现代传媒的宣传

作用，提高村民对乡规民约的接受度。

（二）建立奖惩机制，增强约束效果

建立奖惩机制、严格落实奖惩措施是增强规则约束

力的重要办法。奖惩措施要体现乡民需求，切实起到激

励作用，提升乡民参与的热情。基层委员会可以采用

“评分制”，制定季度红黑榜，根据各季度考核结果，

从物质、精神角度，对乡民进行一定的惩罚。基层委员

会可以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先进个人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

励，给予违反规定的村民批评教育、罚款、暂时停止优

惠补贴等惩罚措施，从而增强乡民的执行动力，强化乡

规民约对乡民的约束效果。另外，村民委员会还应当完

善监督体系，增添反馈和监督渠道，并给予提供证据和

线索的村民相应的物质和精神表彰。最后，考核过程中

要做到公平公正。评审员可以采取村民代表轮流评分的

形式，防止徇私舞弊，保证公开透明。

（三）规范制定程序，完善民约内容

各地区在制定乡规民约时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

定的章程进行，必须严格贯彻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中对此的规定。首先，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二十七条规定，由村民会议制定村规民约。“制定主体

不能由村民委员会代替，以防止少数人暗箱操作，避免

权力寻租。”（5）“村两委”在制订过程中，派遣专门

人员走访每一位村户，询问村民对于乡规民约的看法以

及建议，了解村民的需要，充分吸取民意，建立《乡规

民约》初稿。制定民约必须有村民代表到场，共同参与

决定。其次，乡规民约表决后，将乡规民约报乡镇政

府备案，及时张榜，印制成册，分发到户。在报乡党

委、政府备案的过程中，和户代表订立《遵章守约承诺

书》，以此更加规范乡规民约的制定程序。

（四）扩大适用范围，提高民约效力

不断扩大乡规民约具体的适用范围，能够更好地帮

助和解决乡民的实际问题。乡规民约所能解决的范围不

仅仅局限于道德伦理问题，还包括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所

遇到的最关心、最需要的现实难题。乡规民约应充分吸

取乡民意见和建议，扩大乡规民约的适用范围，除道德

伦理层面，还应涉及生态文明层面以及经济发展层面。

例如，适当增加土地流转、规范养殖卫生、农村生活垃

圾集中收运等符合群众实际困难的条例，结合本村实际

情况，增加符合乡村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例，以确保基层

管理时能够有效发挥民约效力。目前宿迁市宿城区旅

游业已形成极具当地特色的“农业+旅游+文化+电商平

台”的产业模式，乡规民约可以与之结合，适当调整民

约内容，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新兴产业模式，以适应宿迁

市宿城区经济发展。

乡规民约“作为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工具”（6），

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培育文明乡风，催动乡村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综上所述，

乡规民约对于乡村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铁铸.村规民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转型[J].求

实，2017，（05）：89-96.

[2]马旭洋. 传统乡规民约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现

代价值转化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1.

[3]陈光玉.村规民约在边境民族村寨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J].保山学院学报，2022，41（03）：34-41.

[4]周明；张锐.村规民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2，（02）：106-112.

[5]辛宇鹤.多元矛盾纠纷化解视域下乡规民约的价

值与完善 [A].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23）：120-

125.

[6]党晓虹；刘新民；莫力.明清以降云南传统乡规

民约的历史演进及其逻辑（1368—1949）[J].中国农

史，2022，41（04）：117-129+141.

作者简介：王瑞楠（2001-），女，汉族，江苏省

连云港市赣榆区，本科在读，学生，研究方向：思想政

治教育。

吕甜甜，女（1984.08—），汉族，江苏宿迁，博

士在读，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宿迁学院2022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2022XSJ180Y）成果。


